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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10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2月 7日至 2月 9日，你公司股票价格累计上涨 55.43%，

与同期创业板综指偏离度较大，于 2月 8 日触及异常波动标准。你公

司股票价格近 60 日累计上涨 146.75%，年初至今累计上涨 121.30%。

2022 年 1 月 17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减持股

份的预披露公告》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高晶计划减持公司股份

271.63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%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进

一步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 你公司前期互动易回复投资者问询时表示，“公司一直积极研

究数字货币技术，并参与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，目前我们的技术储备

和试点应用都已完成，我们终端产品能支持数字人民币在公交、地铁

等应用场景使用”，“在数字货币方面，公司已投入研发打通数字人民

币在公交支付领域的使用场景，已有苏州吴江等城市上线使用，未来

公司通过聚合支付业务，形成数字货币的入口商机，为未来数字货币

的进一步推进储备市场机会”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情况： 

（1）你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分为智慧政务、智慧公交两大方向。请

你公司说明数字货币业务与公司当前主营业务的关系，开展与数字货

币相关业务的具体内容、盈利模式、主要客户及近两年又一期产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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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和利润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（2）结合数字货币业务研发投入、开发情况、核心技术储备及应

用场景、在手订单等，说明判断“未来公司通过聚合支付业务，形成

数字货币的入口商机，为未来数字货币的进一步推进储备市场机会”

的依据。 

2. 请你公司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全面自查是否在信息披露、互

动易、其他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、媒体宣传中客观、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地介绍和反映公司的实际业务状况，是否如实披露相关业务对公司

业绩的影响，是否充分提示相关业务的风险，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

热点、炒作公司股价、配合股东减持等情形。 

3. 你公司披露的《2021 年度业绩预告》显示，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为 835 万元至 1,250 万元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

润为 50 万元至 465 万元。请结合市场宏观情况、行业情况、同行业

上市公司股价走势及前述回复，分析说明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

化，近期股价涨幅与公司基本面是否匹配，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变动幅

度是否一致，并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的估值、市盈率、股价变动情况，

就股价波动风险进行充分提示。 

4．请说明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、持

股 5%以上股东近 1 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，未来 6 个月内是否

存在减持计划。 

5．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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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2 月 14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深圳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

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

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

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2 月 9 日 

 

 


